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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同监督是高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是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义，也是高

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高校构建协同监督机制的短板主要集中于“大监督”意识

淡漠、监督主体层次失序、协同监督路径衔接“梗阻”以及保障激励机制不完善等方面。根据高校加强

协同监督的现实诉求，应通过优化定职明责的运行机制，明确协同监督各主体的职责，以政治监督为统

领、体制机制为牵引、信息共享为驱动、激励保障为手段，不断推动协同主体间多元耦合、强化协同监

督行为的深度交互，以破解高校“监督难”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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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rdinated supervision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It is the inner essenc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olleg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he current short-
coming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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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indifferent awareness of “supervision”, the level of supervision sub-
ject is out of order, the “obstruction” of the connection of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paths, and the 
imperfect guarantee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Combining with the realistic demands of universi-
ties to strengthen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subject of colla-
borative supervision by optimizing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job assignment and accounta-
bility, with political supervision as the comm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s the traction, infor-
mation sharing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incentive guarantee as the means, to continuously pro-
mote the multiple coupling between collaborative subjects and strengthen the deep interaction of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behavior, so as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difficult supervis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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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着力点是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

有效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政治监督，强化对公权力运行的

制约和监督”。其中，增强监督的协同性为完善新时代我国权力监督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协同监督，

究其本质，是在监督进程中，各监督主体围绕共同的监督目标，以问题为导向，对监督对象履行职责的

情况进行综合监督。不同于一般监督活动，协同监督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信息共享、成果共用等途径提升

监督主体间的协同性，在优势互补中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推动监督由被动惩治向立体灵活连贯主动预防

转变，促进监督更加精准、有力。建立健全高校协同监督机制，其最终归旨是通过统筹各类监督力量，

不断强化对高校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促进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以保障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进落实。目前，学界尚缺乏对该问题的学理阐释，在实践层面，高校监督现状尚处于分散化的监督

格局，不会协同、不愿协同及协同程度不高等不同程度存在。基于此，本文从协同论这一成熟的理论视

角出发，着力揭示和探寻现阶段高校构建内部协同监督机制的现实“梗阻”与实践路向，以期对破解高

校“监督难”的现实难题做出有益探索，实现监督效能最大化。 

2. 协同监督的概念解析 

“凡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

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1]。监督起源于社会生产和分配中的记事和契约活动，是监和督的有

机结合。“关于监督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谁监督谁，即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

级”[2]。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社会发展理论时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协同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多个子系

统组成的复杂大系统，这些子系统以组织的形式生存和发展，随后，协同论被广泛运用于研究社会这个

复杂领域。 
协同论的核心思想在于描述复杂现象、系统之间的影响及制约关系，探索各种系统和现象从无序

到有序的转变规律[3]。监督的系统化、多因素特征是协同论的核心所在。协同监督系统是多因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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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多系统的综合体系，是各监督子系统通过协同来实现监督结构及功能的有序性。这种监督模式

并非打破各自原有的监督职能和工作节奏，而是在协同治理框架下的各监督主体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

效的理念，围绕中心目标有序开展监督，监督行为深度交互、监督资源充分共享、监督合力持续叠加，

最大化释放监督效能。从区域范围来说，有内部协同、外部协同之分。对于高校而言，协同监督的外部

性，主要是与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其他高校院所、社会之间的协同；内部协同主要侧重校内党委监督、纪

检监督以及涉及到人财物等重点职能监督和非职能监督所构成的横纵协同。根据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

协同监督效应的发挥根源在于内部协同机制建设，本文主要针对如何强化高校内部监督的协同性进行探

索研究。 

3. 高校构建协同监督机制的逻辑起点 

3.1. 政治逻辑：构建协同监督机制是高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监督是党内生活正常化的保障，亦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应有之义。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

本使命，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障。目前，高校党建整体状态是好的，

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校也长期面临着“四种危险”“四大考验”。分析近年来高校违纪违法典型

案例，招标采购、科研经费、基建工程等重点领域及关键环节的廉洁风险仍不可小觑，高校全面从严治

党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窥探其因，在高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的同时，权力规范使用的监督机制尚未完

全同步跟进。当然，权力的不当运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缺位，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以及不会监

督等现象在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 
实践证明，监督只有发挥整体效能，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管到位、严到份，才能持续有力。这一方面

取决于各监督主体的自我监督功能运用，另一方面，依赖于各个监督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发挥。在高校，

党委监督、纪检监察监督、职能监督及非职能监督等多个监督主体并存，具有主体多元性，这恰好契合

了协同论所主张的多要素思想。任何一种监督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能否在日常监督和长

效监督上创新突破，深化监督协同联动机制势在必行，这也是高校党委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高校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党委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其全面领导地位决定了党

委监督是首位的，党委监督有力有效，其他监督才能发挥作用，反之亦然。纪检监察履行专责监督，组

织、人事、宣传等履行职能监督，各监督主体担负的职责不同，扮演的监督角色也不完全一样，但监督

目标一致，应整体谋划、协同推进，监督才能更加有力、精准和高效，啃下“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

块硬骨头，这符合协同论的内在要义，符合高校协同监督的特征和内在诉求。 

3.2. 制度逻辑：构建协同监督机制是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治理离不开治权、治权离不开监督，监督本身就内含于治理、管理之中，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和组成

部分，起着纠偏、保障、促进作用[4]。监督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护，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监督是

对滥用权力者的制约，若权力不受监督，就会出现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以权牟利，正如孟德斯鸠强调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人们使用权力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5]；另一方面，监督是

权力运行的重要保障，没有监督，决策和执行就无从保障，治理就难以实现。可以说，监督体系是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无完善党的监督体系是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新思维、

社会治理新兴模式，协同监督产生于社会从“分离”到“合作”的进步轨迹中，它以“善治”为目标，

是多元治理主体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协同，在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基础上获取协同治理的制度优势，全面

提升监督质效。 
然而，这种监督模式并不是凭空推演的，是植根于制度实践中的。作为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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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治理能力和体系关涉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实践进程。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

首先要实现管理现代化，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发展矛盾相互交织，师生对高校发展诉求日益多

元化。但现行的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中，漠视师生利益，内控管理体制“缺位、失位”等治理重点难

点、堵点痛点共存，这都亟需一种更高效的监督管理模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高校通过构建

内部协同监督机制，将协同监督与现代化管理深度融合，把监督效能有机转化为治理效能，切实保障规

章制度执行落地，实现改革高质量和监督高质量的有机统一，至此，协同监督管理模式应运而生。 

3.3. 实践逻辑：构建协同监督机制是高校纪检监察工作的创新之举 

高校纪检监察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是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通过监督执纪得到保障和提升，这有赖

于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发展。在党内监督体系中，纪检监察机关具有监督的主体间性，对于贯通各方面

监督至关重要，但监督主力军并不意味着监督全代替。长期以来，一提到监督，学校相关部门就简单地

认为监督是纪委的主责主业，与其无关，主动参与协同监督意识淡薄。监督的全替代导致高校纪检监察

机构工作职责“泛化”、工作内容“混搭”、主责主业“淡化”，陷入监督变协调、协调变牵头、牵头

变主抓、主抓变负责、负责变实施的尴尬境地[6]，致使纪委“唱独角戏”、“三转”不到位。随着纪检

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监察的全覆盖，监督的宽度和广度随之增加，监督比不断攀升，若仅靠纪检这

一条监督战线难以实现实时、事事监督，监督难以真正深入到位。故而，发挥专责监督的纪检监察部门

要在横向上与内部监督体系下其他部门开展协同监督，纵向上切实发挥校纪委委员、二级党组织纪检委

员以及兼职监察员监督力量，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保障高校行稳致远的题中之义。 
监督具有强制的权力实践性和相对独立性，在权力运行体系中，鉴于自我监督的弊端，每一种权力

都要受到外在的制约。协同监督的本意不只在惩罚和制裁，而是要通过有效的监督，重防范、把关口，

实现自我控制和约束的治本效能。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强调，“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

败”，监督执纪的规范性对高校纪检监察机关权力运行至关重要，纪检监察机构在实施监督过程中，理

应受到相应监督制约，防止监督权力被滥用，陷入本体监督的困境。强化协同监督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真正落实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要求的关键，高校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构建协同监督机制，在权责清晰、衔

接顺畅、协同高效的监督机制中，各个监督主体充分履行职责，有效解决一对多的监督难题，这本身也

是对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权的一种制约和保障。 

4. 高校构建协同监督机制的现实挑战 

4.1. 协同监督主体的内在驱动力不足 

协同监督本质属性是有序，近年来，高校各监督主体之间的互动性较之以往显著增强，但与协同监

督现实需求相比，仍不相适应，尚处于无序状态，主要表现为各监督主体的内在驱动力不足，对协同监

督的支持和主动参与力度不够。一方面，存在认识偏差问题，不愿协同、墨守成规等不同程度存在。在

协同过程中，对“两个责任”职责区分不清，对“党委全面领导、纪委专责负责、职能部门监督”认识

不到位，存在“监督就是纪委的事”的惯性思维和惰性心理，用落实监督责任来代替主体责任的落实。

另一方面，协同的程度和边界不清晰，协同监督工作融合度不够。协同监督主体间活动范围互相交叉，

缺乏明确的组织协调，有时针对同一监督事项，多头监督，监督任务交叉重叠；有时又相互推诿谁都不

愿意管，职责边界不清晰将监督陷入一种非平衡状态，监督的重复性和无序性导致监督主体之间相互脱

节、相互削弱，监督盲区和死角不断蔓延。此外，监督被执纪问责所代替，造成监督功能后置。纪检监

察机构在履行监督职能时，往往把重点放在党员违纪违规行为的查处上，弱化了监督在前的预警功能，

协同监督衍变成几个职能部门联合起来对监督对象进行单一的事后处罚，且存在重形式监督，轻整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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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这种扬汤止沸式的监督模式只会弱化监督的内在协同动力，也失去了协同监督的意义所在。 

4.2. 协同监督的贯通协同作用发挥不力 

监督与被监督是一对矛盾，具有对抗性，这一特性决定了要做好监督这篇文章，要有严格制度和执

行力。没有制度，监督就会失去依据，而保障这些制度的执行，正是监督目的所在。协同什么、如何协

同、协同职责边界如何划分？这些都需要完善的组织制度及考核评价体系加以保障。当前，高校普遍存

在协同监督工作脱节，对协同监督工作推动力度不够：在横向层面上，缺乏系统思维和整体调控。部分

高校过分强调协同监督的独立性，党委监督、纪检监察监督不能与审计、巡察、财务等有机融合，造成

协同监督的职能部门之间相互衔接机制不畅，缺乏抓手，监督对象缺乏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同向而行的

外部监督环境尚未真正构建；在纵向层面上，校纪委委员、二级单位党组织纪检委员扎根基层，本应具

备监督的先天优势，却普遍缺乏监督角色意识，对其监督责任理解不深入、不彻底，没有履好职担好责；

加之学校层面对他们履行监督职责方面的考核工作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更弱化了这支兼职监督队伍开

展协同监督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监督责任持续虚化。此外，高校监督环境有其特殊性，是典型的“熟

人社会”，师生关系、裙带关系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现象严重，协

同监督阻力大，更加剧“一把手”监督难、同级监督难的问题。 

4.3. 协同监督的信息联动度不够 

协同监督的联动度是指各监督主体之间相互关联的度量和需求度，这取决于各个监督系统彼此之间

的依赖关系、调用关系以及数据传递关系。受制于工作职责、监督范围及监督重点的侧重点不同，高校

协同监督的信息关联性不够，监督数据存在多头管理、信息不对称等困境，数据的整合、协同、集约和

共享缺乏专门的载体和运行管理部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信息反馈系统不健全。一方面表现为横向

信息衔接不顺畅，诸如纪检、财务、审计、组织、人事等横向信息以条块分割的形式各自储存。监督数

据对接和流通主要以纪检监察机构单向传达为主，如发布巡视巡察反馈报告、政治生态评价分析报告、

履责记实情况报告等，协同监督信息双向或多向交流经常处于横向阻塞的状态。另一方面，纵向信息缺

乏对接融合，未形成完善的监督链条。纵向上监督力量层层递减，存在“上热中温下凉”的问题，信息

不对称、信息不共享导致业务不协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发挥协同监督效力的一大“顽症”。但目

前高校普遍尚未建立统一的协同监督数据平台，已有数据平台之间的对接程度不高，存在数据鸿沟，有

调取壁垒，且反馈的信息不成系统性。在贯彻运用信息化平台方面，受限于技术运用能力，主要集中在

数据导入、汇总和查询等基础性功能上，缺乏监督数据的深入调查研究、分析比对，弱化了监督整体功

效。 

5. 高校构建协同监督机制的实践路向 

5.1. 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强化协同监督的统一指挥 

就其机制本身而言，协同监督只有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协同监督管理才能稳定有序运转。首先，

监督权力不能自发运作，必须有人来行使权力，其行使的质效需要外部制度刚性进行固化，这个外部制

度也可理解为协同监督的依据。在高校，协同监督的依据为党章党规、党的教育方针路线以及校纪校规。

但与此同时，制度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它要通过外部行政指令来完成，一旦设计不合理，为实现预期的

制度目标，就会陷入重形式、走过场、轻实质的形式主义监督模式，又反过来掣肘协同监督效能的发挥。

为超越改进过程中的经验主义窠臼，高校协同监督机制构建要立足监督主客体实际情况，通过引入双重

领导体制，构建“一个中心，两个方向”协同监督管理机制强化中枢指挥、凝聚共识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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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讲，“一个中心”，强化统一高效的指挥中心，如成立协同监督领导小组，建立协同监督联

席会议制度。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协同监督工作领导小组不是大部制，在人员组建时要重点考虑涉及

到人财物等管理关键部门。高校党委作为协同监督的领导主体，要强化对协同监督的思想和组织领导，

在管理理念层面形成融合，完善工作指引，探索出台协同监督配套实施办法，明确协同监督的重点内容、

工作流程和职责边界，使各项监督标准重合、任务重合、责任重合，充分发挥领导小组在监督信息资源

共享中的政治优势和协调作用。“两个方向”，即织密横向联合、纵向拓展、力量叠加的协同监督网络。

纪检监察机构要立足“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定位，主动担当作为，重点抓政治监督、盯紧日常监督、

深化作风监督，在织密协同监督纵横网络格局中发挥桥梁作用。在纵向上，强化专兼职监督队伍的管理，

明确监督职责、细化考核目标，引导他们积极主动深入基层挖掘诸如党风廉政建设、作风建设、权力规

范运行等方面问题，并及时向相关协同监督部门反馈。在横向上，协同监督重点是职能部门监督，按照

“业务谁主管、监督谁负责”的原则，坚持业务和监督相结合，凸显各自的职能优势、资源优势、业务

优势，取长补短，各有侧重的强化重点领域和重点岗位的监督，在关键人、关键事、关键时形成完整的

监督链条，确保每项监督既借力其他监督、也助推其他监督开展，形成监督的叠加效应。 
引入双重领导体制，形成协同监督管理闭环。精准发现问题是协同监督工作的生命线，督促问题解

决是高质量协同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精准发现并有效督促问题解决这有赖于协同监督领导小组

能否真正履职尽责。通过引入双重领导体制，建立监督成果报备、汇总、共享等机制，在系统协同中形

成协同监督的管理闭环，即协同监督相关主体，尤其是职能部门，在发现问题线索向分管校领导汇报的

同时，也要向协同监督领导小组通报。协同监督相关主体共同研判问题性质，提出调查处置的路向及应

补充完善的证据材料，确保协同监督能始终凸显政治性。在确定协同监督内容和专题时，领导小组要聚

焦学校重点、中心工作，着重监督重大教育方针政策特别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情况，紧盯重大工程、

关键岗位和重点领域，重点监督师生反映强烈、权力集中、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学院，全面排查他们在“三

重一大”事项决策、规章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的廉政风险点，彰显协同监督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5.2. 统筹衔接信息资源，强化协同监督的联动运转 

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是增强协同监督效能的关键，协同监督数据的融合、分析、挖掘和处理能力构

成了协同监督的重要推动力。信息作为监督工作的源头，其本身的集合性、共享性和易协同性决定了信

息，尤其是数据信息是协同监督的工作基础和研判依据，只有充分挖掘和掌握信息，才能做出精准判断。

高校通过构建信息资源协同共享机制，打通监督信息共享贯通渠道，以信息联动方式一体推进精准监督、

创新监督、高效监督，实现协同监督的“透明化”和超前化。 
拓宽信息渠道，互通共联监督信息。协同监督信息要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当然，这种公开是相对

的，除却机密信息，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协同监督工作的透明度和开放程度，重塑网络化、动态

化下各协同监督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关系。要多渠道拓宽信息来源，综合利用座谈交流、日常沟通、受

理信访举报等形式，通过调阅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巡视巡察报告、信访举报情况综合分析、政治生态评

价情况报告等，多途径掌握协同监督中的风险点。对反映全校教育管理中的共性问题和疑难复杂监督事

项，联席会议要发挥中枢作用，建立疑难监督事项会商会办机制、党风廉政建设状况分析制度、风险管

控分析会议制度，在问题发现、定性研判、促进整改等方面集思广益，适时部署分类监督、专项监督检

查，以项目管理的方式督查督办，以成果固化联动监督效能。 
搭建信息平台，推进问题线索互通模式走向常态化。信息资源的综合共享利用是增强协同监督效能

的关键所在，在技术层面，以数据思维冲破物理区域屏障和信息障碍，通过搭建数据的收集、查询和分

析研判为一体的协调监督数据平台，加强对数据的整合联动，打破以往数据多头管理、联动不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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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的困局，推动协同监督数据资源实现同频共振。这个数据平台要有效对接校内已有的相关平台系

统，如组织人事系统、校内巡察整改监督平台、财务管理系统等，整合协同监督链条上的财务数据、审

计数据、组织人事数据、巡视巡察数据等互补要素数据资源，完善监督信息的精准双向推送，实现多类

型协同监督信息的精准对接落实。获取数据只是数据关联的第一步，最为关键的是盘活数据，拓展应用

模块功能，通过对监督数据信息的批量比对和筛选分析，及时发现异常数据，提高迅速发现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的能力，以监督预警推动处置手段的协同联动，推动问题得到切实整改。在这里，要特别注意

数据安全问题，学校要建立数据信息共享制度规范，通过界定保密等级和访问权限等手段强化关键数据

信息的保护，完善监督信息的报送、反馈和移交管理体系，处处留痕，防范协同监督数据泄密。 

5.3. 完善通报考核机制，激发协同监督的合作动力 

协同监督要有监督动力，其动力源于切实维护师生的根本利益。协同作为一种常态化工作，久久为

功，才能得到师生的认可和支持，监督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才能得以叠加，这亟需建立“问责 + 激励”机

制进行保驾护航。通过完善通报考核机制，强化责任主体的履责评议和考核，以期牵引协同监督主体主

动作为，在分工协作的工作格局中深入推进各类监督同向、同步、同进。与此同时，做好协同监督的“后

半篇”文章，注重协同监督事项成效评估及结果运用，建构“发现–整改–检视–完善”制度闭环，推

进协同监督工作向深层次拓展。 
建立问责机制，强化问题整改情况的考核管理。发现问题不是协同监督归旨，确保发现的问题及时

得到整改落实才是协同监督的根本诉求，必须辅以问责来固化协同监督的刚性，确保监督震慑常在。问

责，本质上是把监督与被监督的责任同等化、一体化。首先要建立完善“失职问责”考核体系，对协同

监督主体履责不到位进行问责，要树立“有重大问题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如

实报告的就是渎职”的工作理念。通过组建协同监督领导小组、绩效管理部门、被监督单位“三位一体”

的评价体系，定期对协同监督事项推进情况及工作成效进行评估，综合评价衡量协同监督主体履行监督

职能情况，把协同监督事项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及政治生态评价中去。评估结果要及时反馈，对

于协同监督事项推进不力、成效不明显的，领导小组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建议，引导协同监督各单位切

实履行监督首要职责，推动监督更加聚焦、精准和有力。另一方面要注重结果运用，重视监督整改落实。

通过制定协同监督“一书两报告”，即搭建协同监督整改意见书、协同监督情况报告、协同监督整改报

告的工作载体，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的时间节点，确保问题得到及时有效整改。对巡视巡察、审计

整改以及日常监督中整改不力的被监督对象，要用好“两个建议书”，用纪法的刚性约束推动问题有效

解决。同时，要发挥考核的杠杆作用，督促相关部门将整改情况纳入被监督单位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考核、述责述廉中，存入被监督单位领导干部廉政档案，深化标本兼治，促使协同监督真正成为促进

高校各项管理制度落地的有效抓手。 
在问责的同时，要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激发监督主体主动担当作为。领导小组在打造横向贯通、纵

向拓展、力量叠加的大监督工作格局同时，要全面总结宣传协同监督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协同

监督成果转化为凝聚师生共识的强大动力，塑造协同监督的良好氛围。对在协同监督过程中能积极主动

提供问题线索，推动问题有效解决的监督主体要给予肯定和嘉奖，树立好协同监督先进典型。与此同时，

高校还要全面提升协同监督能力。纪检监察部门要发挥专责监督优势，牵头建立联学、联训、联考制度，

共同探讨在监督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以及预设的针对性举措，补齐协同监督工作的理论短板，全面锻造、

多方位提升协同监督作战能力。此外，要在协同监督实战中培养干部，把协同监督工作表现作为考核选

拔提升任用依据之一。为校纪委委员、二级单位党组织纪检委员、兼职监察员“量身定制”监督任务，

明确监督职责和考核细则，每学期进行述责述廉，逐一分析履职情况，并将考核结果纳入个人年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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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中去，努力避免监督工作搞形式、走过场，在实践中学会从纷繁复杂的监督表象中深入到体制机制

层面深挖问题，不断增强履职尽责本领，全面提升协调监督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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